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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醫療爭議面面觀

• 法律面
–刑事部分、民事部分

• 個案事實面
–案例探討

• 社會環境面
–醫療消費化

•健保制度、民眾意識自主、
媒體因素、法律規範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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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面

• 醫療案件法律效果
–刑事部分
–民事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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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部分

因實施醫療行為時有過失，致病人於傷害(輕傷、

重傷)或死亡結果，而有刑事違法有責爭執所進行

之刑事訴訟案件。

（一）業務過失致輕傷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（刑法第284條第2項前段）

（二）業務過失致重傷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（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）

（三）業務過失致死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（刑法第276條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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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部分

因實施醫療行為時有過失，致病人於傷害(輕傷
、重傷)或死亡結果，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。

（一）一般侵權行為。（民法第184條）

（二）共同侵權行為。（民法第185條）

（三）僱主連帶責任。（民法第188條）



7

個案事實面
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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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

9

案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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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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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環境面

• 醫療消費化
–健保制度
–媒體因素
–民眾意識自主
–法律規範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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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醫療人員的心態與認知

『應尊敬醫師，因為他是非有不可的，

是上主造的。』 （德訓篇 第38章 第1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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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

更豐富的生命。』 （若望福音 第10章 第10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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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沒有保證你旅程的平安無事，

祂只應許你能安全到逹目的地。
（疏效平弟兄 聖歌歌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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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溝通的藝術

『話』人人會說，只是不見得人人會『說話』

『有話好說』，只是不見得人人『會說好話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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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只有石頭和沙不能吃，其他都可以吃」，結果……

• 「我就是故意要在今天拔管」，結果……

• 「他又不是陳水扁或林志玲，為什麼他叫我，我就要去」，

結果……

• 「要告就去告，反正到時候解剖，倒楣的是你的親人」，
結果……

• 心臟內科李醫師與病患簡先生的醫病互動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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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醫病溝通的對策

• 利尿劑事件之處理
• 死不認錯，比犯錯更可怕

誠 實 面 對

不失為部份醫療爭議處理之上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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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不認錯，比犯錯更可怕

他向病患當面坦承錯誤，

並且表達深切的歉意。

長年以來，美國的律師與保險公司總是告誡醫生，

當誤診惹麻煩上身時，最佳對策就是“否認與反擊”。
然而，《紐約時報》最近卻報導了一個反其道而行

的案例，非常發人深省。

美國伊利諾大學醫學中心的外科腫瘤部主任達斯蓋普

塔，誤將病患的肋骨切除，當X光片證明這位癌症名

醫確實犯錯時，達斯蓋普塔做了一件令醫院法務人員

驚恐萬分的事：

職場情報誌 vol.200808, Tue, 05 Aug,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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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則故事，說明了「誠實」的重要性。

因為達斯蓋普塔真心認錯，

受害病患決定不對他提出告訴，

並在協商後接受院方提出的合理賠償。

職場情報誌 vol.200808, Tue, 05 Aug,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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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Key-person理論

• 新生兒猝死事件

借力使力 永遠有力

實實在在 永遠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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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皮偶劇大師詹先生事件

少輸為贏，見好就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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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過失 無糾紛

無過失 有糾紛

五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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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謝啦!

謝！

謝謝！

多謝啦！


